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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概述 

本项目位于泉州围头湾港区石井作业区，南安市石井镇东南侧海域，地理坐

标为东经 118°25′51″，北纬 24°37′11″。本项目为新建 2 个 2 万吨级多用途码头泊

位，同时满足 1 艘 5 万吨级船舶（待三期航道建成后），或 1 艘 3 万吨级船舶和

1 艘 5 千吨级船舶，或 3 艘 5 千吨级船舶的组合靠泊，泊位长度 430 m，年设计

通过能力（吞吐量）为 340 万吨，其中，集装箱通过能力 10.5 万 TEU。主要货

种为水泥、石材、钢材、砂石料及集装箱等。项目总投资 109478.67 万元。 

本项目建设单位为福建天龙轮船有限公司。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

法》，本单位针对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开展公众参与调查。公众参与是通过与公众

进行的有效协商，使建设项目能够被公众充分认可，并在项目实施过程中不对公

众利益构成危害或威胁，以取得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环境效益的协调统一。通

过公众参与，了解和掌握民意，不仅尊重了公众的知情权，也减少了可能产生的

不利于工程建设的问题出现，努力把建设项目对公众的不利影响减少到最小或可

接受程度，做到防范于未然，既有助于提高政府部门决策的民主性、科学性和可

行性，也有助于公众对建设项目的理解和支持，结果将有助于建设项目的顺利进

行。 

泉州港围头湾港区石井作业区 11 号、12 号泊位工程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

工作开展过程中，通过网络公示、报纸公示和周边村庄张贴公示的方式开展项目

建设信息公示工作，充分征求公众意见。 

我司于 2021 年 5 月 15 日委托福建海洋工程咨询服务有限公司承担泉州港

围头湾港区石井作业区 11 号、12 号泊位工程环境影响报告书的编制，根据《环

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我司于 2021 年 5 月 17 日通过福建环保网站进行了

首次环评信息公示。公示期间，我司及报告编制单位未接到群众反馈意见。 

在项目环评报告书（征求意见稿）编制完成后，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

与办法》，我司于 2022 年 4 月 20 日在福建环保网站，项目附近营前村、和美

村、仙景村、桥头村、田东村、林柄村、后店村和白沙村的公告栏进行了环评信

息第二次公示，公示期 2022 年 4 月 20 日至 2022 年 5 月 5 日，共 10 个工作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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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公示期间，分别于 2022 年 4 月 21 日、2022 年 4 月 25 日在《海峡都市报》分

别进行两次报纸公示。公示期间发布了本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

和《公众意见表》，截止本次公示结束，未收到项目周边群众反馈意见。 

在此基础上，我司编制完成了《泉州港围头湾港区石井作业区 11 号、12 号

泊位工程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说明》与《泉州港围头湾港区石井作业区 11 号、

12 号泊位工程环境影响报告书（送审稿）》一并提交泉州市生态环境局。 

2 首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开情况 

2.1 公开内容及日期 

我司于 2021 年 5 月 15 日委托福建海洋工程咨询服务有限公司开展本项目

环境影响评价工作后（图 2.1-1），于 2021 年 5 月 17 日在福建环保网站上进行

了第一次环评信息公示。 

本次公示内容包括工程基本情况、建设单位和环评单位名称和联系方式、环

境影响评价的工作程序和主要工作内容、征求公众意见的主要事项、公众参与意

见表的获取方式以及公众提出意见的主要反馈方式等。公示期间，我司及项目环

评单位未接到群众反馈意见。 

首次公示内容与《环评公众参与办法》要求相符，见表 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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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1  委托书 



 

4 

 

表 2.1-1  首次公示内容与《环评公众参与办法》要求相符性一览表 

序号 
《环评公众参与办法》

要求 
首次公参内容 

是否符合要 

求 

1 

建设项目名称、选址选

线、建设内容等基本情

况，改建、扩建、迁建

项目应当说明现有工程 

及其环境保护情况 

项目名称：泉州港围头湾港区石井作业区 11 号、12 号泊位工程 

建设单位：福建天龙轮船有限公司 

建设性质：新建 

建设地点：泉州市南安市石井镇东南侧海域 

选址选线和建设内容：本项目位于泉州围头湾港区石井作业区，南安市石井镇东南侧海域，地理坐标为东经

118°25′51″，北纬 24°37′11″。本项目建设内容包括新建 2 个 2 万吨级多用途码头泊位，同时满足 1 艘 5 万吨级

船舶（待三期航道建成后），或 1 艘 3 万吨级船舶和 1 艘 5 千吨级船舶，或 3 艘 5 千吨级船舶的组合靠泊，泊

位长度 430 m，年设计通过能力（吞吐量）为 340 万吨。 

符合 

2 
建设单位名称和联系方

式 

建设单位名称：福建天龙轮船有限公司 

联系地址：福建省泉州市南安市石井镇营前村溪南区 618 号 

邮编：362343 

联系人：洪总 

联系电话：0595-26876777 

电子邮件：teemlong@163.com 

符合 

3 
环境影响报告书编制单

位的名称 

环境影响报告书编制单位名称：福建海洋工程咨询服务有限公司 

联系地址：厦门市思明区演武西路 188 号 B 座 1604 单元 

邮编：361001 

联系人：赖工 

联系电话：0592-5212756 

电子邮件：1040828017@qq.com 

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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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yiCWB80E8GC4HmsV813gAA 提取码: ga1e  符合 

5 
提交公众意见表的方式

和途径 

公众可通过向公示指定地址发送信函、电子邮件等方式，发表对本工程建设及环评工作的意见和看法。环境影

响评价单位将在工程《环境影响报告书》中真实记录公众的意见和建议，并将公众的宝贵意见、建议向工程的

建设单位、设计单位和有关部门反映。 

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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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公开方式 

2.2.1 网络 

我司于 2021 年 5 月 17 日在福建环保网站上进行了第一次环评信息公示， 

首次公示方式与《环评公众参与办法》要求相符，见表 2.2-1。网络公示截图

见图 2.2-1。 

公示时间为 2021 年 5 月 17 日~2021 年 5 月 28 日。 

 

表 2.2-1 首次公示方式与《环评公众参与办法》要求相符性一览表 

 序号 《环评公众参与办法》要求 首次公示公开方式 是否符合要求 

1 
建设单位网站、建设项目所在地公共媒体网 

站或者建设项目所在地相关政府网站 
福建环保网站 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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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1  第一次网络公示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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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公众意见情况 

首次公示期间，我司及环评单位均未收到公众提出的意见。 

3 征求意见稿公示情况 

3.1 公示内容及时限 

根据 2019 年 1 月 1 日执行的《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我司于 2022

年 4 月 20 日～2022 年 5 月 5 日分别在福建环保网、项目附近的营前村、和美

村、仙景村、桥头村、田东村、林柄村、后店村和白沙村的村委会公告栏及《海

峡都市报》公示了《泉州港围头湾港区石井作业区 11 号、12 号泊位工程环境影

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的网络链接、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征求意见的公

众范围、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同时在福建天

龙轮船有限公司开放查阅纸质版报告书。 

公示的主要内容及时限满足《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相关要求，见表

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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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1  征求意见稿公示内容与《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要求相符性一览表 

序

号 

《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

与办法》要求 
征求意见稿公示内容 

是否

符合

要求 

1 

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

见稿全文的网络链接及

查阅纸质报告书的方式

和途径 

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全文的网络链接及查阅纸质报告书的方式和途径：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全

文，公众可以通过网络链接查阅：https://pan.baidu.com/s/1yiAbevTZ75d3O4y82FdddA，提取码：fhzp；或者自行前往福建

天龙轮船有限公司查阅纸质版报告书。 

符合 

2 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 
项目影响评价区域内的社区或村庄的居民，重点关注项目附近的营前村、和美村、仙景村、桥头村、田东村、林柄村等

村庄内的居民，同时欢迎社会各界对本项目环境保护工作发表意见和建议。 
符合 

3 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 https://pan.baidu.com/s/1yiCWB80E8GC4HmsV813gAA，提取码：ga1e。 符合 

4 
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

途径 

社会各界公众可以信函、传真、电子邮件或其他方式，在公示期间内将填写的公众意见表提交至建设单位或环评单位，

反映与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有关的意见和建议。 
符合 

5 
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

间 
公示期2022年4月21日至2022年5月6日（10个工作日） 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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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公示方式 

3.2.1 网络公示 

我司于 2022 年 4 月 20 日在福建环保网站公示了《泉州港围头湾港区石井作

业区 11 号、12 号泊位工程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网络链接及查阅纸

质报告书的方式和途径、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公众提

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 

公示时限：2022 年 4 月 20 日～2022 年 5 月 5 日，共 10 个工作日。 

网络公示截图见图 3.2-1。 

3.2.2 报纸公示 

在发布网络公示的同时，我司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相关要求，

同步在《海峡都市报》上发布了项目环评公示。 

公示时间：2022 年 4 月 21 日和 2022 年 4 月 25 日两次公示。 

《海峡都市报》（全国统一报刊号 CN35-0059），由福建日报报业集团主管

主办，创刊于 1997 年 10 月 1 日，是福建省首份面向全省的综合性市民生活报，

是全省发行量最大、覆盖面最广、广告量最多、影响力最强的都市类报纸，属于

项目所在地公众易于接触的纸质媒体，符合《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相关

要求。报纸公示照片见图 3.2-2～3.2-3。 

3.2.3 张贴公示 

我司在网络公示及报纸公示的同时间段，同步在项目附近的营前村、和美村、

仙景村、桥头村、田东村、林柄村、白沙村和后店村这八个村的委会公告栏张贴

了本项目环评信息第二次公示。公示时限：2022 年 4 月 21 日～2022 年 5 月 6

日，共 10 个工作日。现场公示选取的村庄均位于项目环境影响评价范围内，且

公告栏为建设项目所在地公众易于知悉的场所，符合《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

法》相关要求。现场公示照片见图 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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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1  征求意见稿网络公示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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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2  2022 年 4 月 21 日第一次报纸公示 

 

 

图 3.2-3  2022 年 4 月 25 日第二次报纸公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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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4a  营前村公示 

         

  

图 3.2-4b  白沙村公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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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4c  和美村公示 

     

 

图 3.2-4d  后店村公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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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4e  林柄村公示    

   

 

图 3.2-4f  桥头村公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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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4g  田东村公示 

 

 

图 3.2-4h  仙景村公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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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1  征求意见稿公示方式与《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要求相符性一览表 

序

号 
《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要求 公示方式 

是否

符合

要求 

1 
通过网络平台公开，且持续公开期限不

得少于10个工作日； 

福建环保网站；公示期限为2022年4月20日～

2022年5月5日（10个工作日） 
符合 

2 

通过建设项目所在地公众易于接触的

报纸公开，且在征求意见的10个工作日

内公开信息不得少于2次； 

分别于2022年4月21日、2022年4月25日两次在

海峡都市报上发布公告（全省发行量最大、覆

盖面最广、广告量最多、影响力最强的都市类

报纸，属于项目所在地公众易于接触的报纸） 

符合 

3 

通过在建设项目所在地公众易于知悉

的场所张贴公告的方式公开，且持续公

开期限不得少于10个工作日。 

在项目附近的营前村、和美村、仙景村、桥头

村、田东村、林柄村、白沙村和后店村这八个

村委会公告栏张贴公告；公示期限为2022年4月

21日～2022年5月6日（10个工作日） 

符合 

 

3.3 查阅情况 

在本项目环评征求意见稿完成后，我司在福建天龙轮船有限公司设有纸质版

报告查阅场所。 

在公示期间，无人进行查阅。 

3.4 公众提出意见情况 

在本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报告书征求意见期间（2022 年 4 月 20 日～2022 年 5

月 6 日），我司及环评单位未收到公众反馈意见，也未收到公众意见调查表。 

4 其他公众参与情况 

在本项目环评征求意见期间，我司未收到公众质疑性意见，因此本项目未开

展深度公众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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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公众意见处理情况 

在本项目环评公示期间，我司未收到公众意见表，也未收到有关本项目的电

话、邮件、信函等。 

6 报批前公开情况 

无 

7 其他 

我司将公众参与说明独立编制成册，提交泉州市生态环境局备案，相关公众

意见表、网络公示截图、报纸原件、现场照片等存入我公司档案备查。 

8 诚信承诺 

我单位已按照《办法》要求，在泉州港围头湾港区石井作业区 11 号、12 号

泊位工程环境影响报告书编制阶段开展了公众参与工作，在环境影响报告书中充

分采纳了公众提出的与环境影响相关的合理意见，对未采纳的意见按要求进行了

说明，并按照要求编制了公众参与说明。 

我单位承诺，本次提交的《泉州港围头湾港区石井作业区 11 号、12 号泊位

工程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说明》内容客观、真实，未包含依法不得公开的国家

秘密、商业秘密、个人隐私。如存在弄虚作假、隐瞒欺骗等情况及由此导致的一

切后果由福建天龙轮船有限公司承担全部责任。 

 

 

承诺单位：福建天龙轮船有限公司 

                                  承诺时间：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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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泉州港围头湾港区石井作业区 11 号、12 号泊位工程 

环境影响评价第一次公示 

福建天龙轮船有限公司委托福建海洋工程咨询服务有限公司对“泉州港围头

湾港区石井作业区 11 号、12 号泊位工程”进行环境影响评价，根据《中华人民

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开机制方案》和《环

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的有关规定，现将基本情况予以公示。 

一、项目基本情况 

项目名称：泉州港围头湾港区石井作业区 11 号、12 号泊位工程 

建设性质：新建 

建设地点：泉州市南安市石井镇 

建设内容：泉州港围头湾港区石井作业区 11 号、12 号泊位工程位于泉州港

围头湾港区石井作业区，本工程新建 2 个 2 万吨级多用途码头泊位，同时满足 1

艘 5 万吨级船舶，或 1 艘 3 万吨级船舶和 1 艘 5 千吨级船舶，或 3 艘 5 千吨级船

舶的组合靠泊，泊位长度 430 m，年设计通过能力为 340 万吨。 

二、建设单位和联系方式 

单位名称：福建天龙轮船有限公司 

通讯地址：福建省泉州市南安市石井镇营前村溪南区 618 号 

联系电话：0595-26876777 

邮政编码：362343 

联系人：洪总 

三、编制单位和联系方式 

单位名称：福建海洋工程咨询服务有限公司 

通讯地址：厦门市思明区演武西路 188 号 B 座 1604 单元 

联系电话：0592-5212756 

邮政编码：361001 

联系人：赖工 

电子邮箱：465231203@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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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环评的工作程序和内容 

（1）准备阶段：研究有关国家和地方的法律法规、规划、功能区划、

技术导则、相关标准、建设项目等相关的技术资料；初步的工程分析：

明确建设项目的工程组成、主要污染物；建设项目环境影响区的环境现

状调查；明确评价重点。  

（2）正式工作阶段：进行充分的环境现状调查、监测并开展环境质

量现状评价；根据源强和环境质量现状材料进行建设项目环境影响预测

和评价，并开展公众参与调查；提出减污和生态影响的环境管理和工程

措施，分析方案的合理性，给出明确结论。  

（3）报告编制阶段：汇总、分析第二阶段工作所得的资料、数据，

从环境保护的角度确定项目建设的可行性，给出评价结论和提出进一步

减缓环境影响的环境保护措施与建议；完成环境影响报告书的编制。  

五、征求公众意见的主要事项  

为听取社会各界对本建设项目环境保护工作的意见和建议，特将本

工程在此公示，主要征求公众以下宝贵的想法和建议。 

（1）公众对本项目的信息来源及项目环境现状看法；（2）公众就

项目建设对是否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环境保护的认识；（3）公众就项目

污染问题的看法；（4）从环保角度出发，公众对该项目持何种态度；（5）

公众对该项目的环保措施等方面的意见、建议和具体要求等。  

请公众提供个人准确信息主要包括：姓名、职业、文化程度、家庭

或单位住址及联系电话。 

六、公众提出意见的主要方式 

公众可通过向公示指定地址发送信函、电子邮件等方式，发表对本

工程建设及环评工作的意见和看法。环境影响评价单位将在工程《环境

影响报告书》中真实记录公众的意见和建议，并将公众的宝贵意见、建

议向工程的建设单位、设计单位和有关部门反映。  

 

 

福建天龙轮船有限公司 

2021 年 5 月 17 日 



 

21 

 

附件 2 

泉州港围头湾港区石井作业区 11号、12号泊位工程环境

影响评价征求公众意见的公告（第二次公示） 

我司泉州港围头湾港区石井作业区 11 号、12 号泊位工程环境影响报告书目

前正在开展环境影响评价工作，现基本形成该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相关要求，今向公众公开下列信息，征询与

该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有关意见，特此公告。 

一、环境影响评价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全文的网络链接及查阅纸质报告书的方

式和途径：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全文，公众可以通过网络链

接查阅：链接： https://pan.baidu.com/s/1yiAbevTZ75d3O4y82FdddA，提取码：fhzp；

或者自行前往本单位查阅纸质版报告书。 

二、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项目影响评价区域内的社区或村庄的居民，重点

关注项目附近的营前村、和美村、仙景村、桥头村、田东村、林柄村等村庄内的

居民。同时欢迎社会各界对本项目环境保护工作发表意见和建议。 

三、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链接： 

https://pan.baidu.com/s/1yiCWB80E8GC4HmsV813gAA，提取码：ga1e。 

四、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 

社会各界公众可以信函、传真、电子邮件或其他方式，在公示期间内将填写

的公众意见表提交至我司，详细信息如下： 

建设单位：福建天龙轮船有限公司 

联系地址：福建省泉州市南安市石井镇延平东路 243 号 

联系人：洪总 

联系电话：13774866668 

电子邮件：teemlong@163.com 

五、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公示期 2022 年 4 月 21 日至 2022 年 5 月 6

日（10 个工作日）。 

福建天龙轮船有限公司 

2022 年 4 月 2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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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意见表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项目名称 泉州港围头湾港区石井作业区 11 号、12 号泊位工程 

一、本页为公众意见 

与本项目环境影

响和环境保护措

施有关的建议和

意见（注：根据

《环境影响评价

公众参与办法》

规定，涉及征地

拆迁、财产、就业

等与项目环评无

关的意见或者诉

求不属于项目环

评公参内容） 

 

 

 

 

 

 

 

 

 

 

 

 

 

 

 

 

 

 

 

 

 

 

 

 

 

 

 

 

 

（填写该项内容时请勿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个人隐私等内容，若本页不

够可另附页） 

二、本页为公众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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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公众为公民的请填写以下信息 

姓   名  

身份证号  

有效联系方式 

（电话号码或邮箱） 
 

经常居住地址  

是否同意公开个人信息 

（填同意或不同意） 

 

 

 

（若不填则默认为不同意公开） 

（二）公众为法人或其他组织的请填写以下信息 

单位名称 
 

工商注册号或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有效联系方式 

（电话号码或邮箱） 

 

地    址  

注：法人或其他组织信息原则上可以公开，若涉及不能公开的信息请在此栏中注明法律依据和不

能公开的具体信息。 

 

 


